
本文件輯錄了 Crossway教會規章的重要部分，旨供了解 Crossway的信念，異象和使命，以及管理架構。 
 

(備注：請留意，此中文版本規章乃為方便中文讀者使用，所有規章內容均以英文版為主。) 

 

（一） 信仰 

 

第 5條規章指出： 

 

與維多利亞州浸信會聯合會所有其他教會一樣，我們相信： 

 

（a） 聖經是神給我們的話語，且是我們生命上最終的權威（提摩太後三 16-17;彼得後書一 20-21）。 

（b） 神是擁有三個位格的獨一上帝- 聖父，聖子和聖靈（馬太福音廿八 19，哥林多前書十二 4-6）。 

（c） 主耶穌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曾生活在這世界上（約翰福音一 1，14，四 25-26，42;希伯來

書一 3，提多書二 13）。 

（d） 每個人都叛逆神（我們稱之為“罪”），因此與神隔絕（羅馬書三 23;五 12）。 

（e） 藉著耶穌無瑕的生命、受死及從死裡復活成為我們的贖罪祭。所有人都可以與神復和，罪得赦免，現

在，耶穌現正在神的身邊不斷地為我們禱告“（哥林多前書十五 3-4，哥林多後書五 21;以弗所書二 8-

9）。 

（f） 要與神復和，我們需要遠離罪惡，尋求祂的寬恕，接受耶穌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並且要相信祂（使徒

行傳二 38，希伯來書六 1 ）。 

（g） 當我們這樣做，聖靈會進入我們的生命，更新和保守我們，幫助我們成長，變得更像耶穌（約翰福音

十六 8-14，哥林多後書三 18，彼得前書一 2;以弗所書四 30）。 

（h） 將有一天，每個人都會從死裡復活，面對耶穌基督的審判（約翰福音五 28-29，使徒行傳十七 31）。 

（i） 耶穌吩咐我們遵守兩個特別的禮儀： 

（a） 信徒透過浸禮表達對耶穌的信靠。全身浸在水中的儀式，象徵與耶穌同死，同埋葬和同復活

  （馬太福音廿八 18-20;使徒行傳八 35-38，羅馬書六 3-4）; 

 （b） 領受主餐（聖餐）提醒我們耶穌為我們而死，且會再來（哥林多前書十一 23-32）。 

 

 (二)   使命和原則 

 

第 6條規章指出： 

 

「教會的使命是培訓耶穌基督的門徒。所有教會的事工應旨於達成這使命。」 

 

第 7條規章指出： 

 

（a） 耶穌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祂的身體。耶穌是那帶領羊群的真牧羊人。教會是以耶穌基督的教導為

本的一個神權政治。 

（b） 鼓勵每個人應按照恩賜和聖經的原則在教會參與事工，並所有事工必須對照教會的目標作定期評估。

所有活躍於教會的小組在關係及功能上都享有同等價值，並應聚集一起敬拜，團契，門徒訓練，事奉

和得力，以達致教會的使命。 

 

(三)  會員的責任 

 



（a） 每個會員應當保持一個活潑的基督徒見証，並盡一切可能，拓展神的國、與其他信徒團契合作、參加

教會崇拜、守聖餐、參加教會會員會議、並按照聖經的原則以禱告、奉獻及十份一奉獻支持教會事

工。 

（b） 依據神及聖經的教導，有資格投票的會員應當： 

（i） 審議教會議會提名及作出對每個被提名人不記名投票的認受; 

（ii） 考慮通過教會的年度預算案及履行一些明確說明的會員責任，包括浸信會聯會法團法 1930 

附錄 B中所列的事項（詳情載於本規章第 16條）; 

（iii） 參與每半年的會員大會，按需要參與會議中的分享，見証，讚美，禱告，和決策，藉此展示我

們一同活在基督的身體裡， 

（iv） 向教會議會提交有關教會事工的事項; 

（v） 參與教會事工，並支持教會議會的領導，牧者，管理和事工小組 

（vi） 按需要以這些規章作出決議 

(四)管理 

 

第 15條明確指出教會的管理架構如下： 

 

（a）  在依據神和聖經的原則下, 治理教會應交予教會會員,  教會的會員將有最終權力治理任何教會事宜。 

（b） 教會會員會議將最終決定所有教會事宜。 

（c） 因承認教會是由教會議會來管理，教會會員將全權委托教會議會管治所有教會運作事宜。 

（d） 在教會會員認可的財務定案下,教會議會可行使該等管治權力而作出任何必要或恰當的行動，以致達成

教會目標 。在適當的情況下，這權力應包括但不限於設立並授權轄下的小組委員會，議會,專案小組,

信托組織或基金; 教會議會亦可除時修改和撤銷任何授權的決定。 

（e） 在載於浸信會聯會法團法 1930附表 B（詳情載於教會規章第 16條）的情況下， 教會議會行事前需將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f） 教會議會需向教會交代每次會議作出的事工決策。 

 

此「事工決策」包括有關行政，財務和組織架構。 

 

第 21條規定: 

 

（a） 教會議會須由教會的會員委任其理事權力，並於第 15條規定的任何限制下，教會議會將可行使教會

的權力。 

（b） 在行使教會權力上, 教會議會將有權任命和授權其管理人員和員工以達成教會目的. 

 

第 23條規定主任牧師的權責包括： 

 

（a） 為教會規劃和設定策略性的目標; 

（b） 為教會調配資源; 

（c） 籌劃和實施適當的政策，向教會議會和教會提交適當的人員配備和事工計劃及 

（d） 帶領教會。 

 

規章 23條指出為了擴展及促進教會的事工，各事工小組應設立以部門運作，並向主任牧師問責。 

 



規章第 25條有關教會的行政管治包括： 

 

（a） 行政管治小組應包括教會議會主席和由教會議會委任的委員，他們負責教會的資源管理，如人事，財

務，材料和設備的使用和維護。該管治小組將向教會議會問責。 

（b） 在主任牧師的帶領下, 具管理，營運及行政任命的工作人員應聯同管治小組的成員負責教會所有的行

政安排。 

（c） 管治小組應通過教會議會向教會匯報財務預算和收支以及改變產業運用的有關事宜。 

 

-----------------------------------------------------------------總結結束----------------------------------------------------------------- 

 


